
新中国成立以来高等教育

区域结构的制度安排与反思

韩梦洁，宋伟

【摘 要】教育公平问题是当今我国教育界关注的焦点。高等教育区域结构布局的

差异，是实现高等教育机会公平的障碍。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央政府为满足社会主

义建设的需要，积极发展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同时，为了使高等教育区域结构布局

的相对均衡、协调发展，教育部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并取得了

一定成效。但是，我国高等教育所存在的区域结构的非协调、非均衡的布局，在进

入２１世纪之后，依然未得到有效解决，且有加剧之势。我们期望在中西部高等教

育振兴计划实施和“２０１１计划”新政策启动背景下，高等教育区域结构不合理

的现状能够在建国７０周年的时候，也就是能够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

划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实施的周期内得到根本扭转，实现国家优质高

等教育资源区域结构布局相对均衡、协调发展，办人民满意的高等教育，以便早日

实现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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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高举教育

公平的大旗，彰显教育公平理念，提出要真正实现教育公平，不能忽视国家优质高

等教育资源的区域结构布局的问题。当前，国家优质高等教育资源非均衡问题仍然

存在，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成为我们当前的首先任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

中央人民政府为解决这一问题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和探索。总结经验教训，检视得失，

有助于我们对中国高等教育地域结构布局非均衡的现状和历史原因有一个科学、全



面的认识，有助于我们为解决这一问题做出符合逻辑的制度设计和路径选择。关于

这一问题的学术研究，散见于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例如，加拿大著名汉学家许美

德在《中国大学１８９５－１９９５——一个文化冲突的世纪》一书的每一个章节

中，都有中国大学地域结构布局的描述和评析，并提出了很重要的观点。日本学者

大塚丰在《现代中国高等教育的形成》一书中，对不同时期的中国大学的地理分布

进行了探讨。张德祥在《高等教育社会学》一书中，对中国大学的地域结构分布进

行了考察。① 在本文中，笔者重点探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大学地域结构布局问题。

一、新中国成立之初（１９４９－１９５２年）中国高等教育区域结构布局状

况

近代中国（１８６０－１９４９年）的高等教育一直存在着区域结构布局不均

衡的问题。尽管不同时期的中央政府都曾试图解决高等教育地域结构布局不均衡的

问题，但由于受战乱、政治腐败、经济落后等各种因素的制约，所以，这一问题一

直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新中国建立之初，我们从国民党政府手中接管的正规的高等院校共２２３所。

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行政区的划分情况来看，中国大学的布局很不均衡（见表 1。

华东区共有高校９６所，位居全国第一；西南区共有高校４２所，位居全国第二；

中南区共有高校３３所，位居全国第三；华北区共有高校２６所，位居全国第四；

东北区共有高校１８所，位居全国第五；西北区最少，只有高校８所，仅是华东区

的十二分之一。



从高等教育发展历史来看，华东区一直是中国现代高等院校的主要聚集地；西

南区因为抗战８年而成为国民党中央政府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中心，国民党

中央政府将当时沦陷区的大多数高校西迁，使西南地区成为当时中国高等院校相对

集中的地区。

根据郝维谦、龙正中的《中国高等教育史》记载，我们制作了表２。表２充分

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部分省、直辖市高等学校的分布情况。

内地和西部边远地区的高等学校数量较少，在校生人数也很少，例如，内蒙古、

西藏、青海、宁夏等省、自治区没有大学，山西、河南、新疆等省、自治区各有１

－２所大学，且学校规模较小。值得注意的是，民国时期我国国立大学的总数较少，

但地域结构布局较为均衡，尽可能做到了每个省区各有１所高校。河南只有两所大

学，其中一所是国立大学，即国立河南大学。 由此可以看出，新中国接管和接办的

旧中国高等院校的整体数量不多，地域分布不均衡，但为数不多的国立大学的分布

却相对均衡、合理。

二、２０世纪５０年代（１９５２－１９５７年）高校院系调整与高等教育区

域结构调整的制度设计

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的工作中心从战争转向经济建设。国家百废待兴，需要

加快工业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步伐，迫切需要发展高等教育，对旧中国遗留下来

的高等学校区域结构布局不均衡状态进行大幅度的调整和制度改革。２０世纪５０

年代初，中央人民政府对全国高等学校进行了大规模的院系调整，经过多年的调整，

民国时期的高等教育制度和区域结构布局被彻底打破，高等学校区域结构布局不均



衡状况得到有效改善。

１９５０年６月上旬，教育部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确定了新

中国大学制度改革的基本方针与方向：“以理论与实际一致的方法，培养具有高度

文化水平的，掌握现代科技成就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级的国家建设人才。

应该准备和开始吸收工农干部和工农青年进高等学校，以培养工农出身的新型知识

分子。”１９５２年，在全国范围内按照如下方针开始对高校院系进行调整，“以

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与专科学校，整顿和加强综合性大

学，逐步创办函授学校和夜大学，并在机构上为大量吸收工农成分入高等学校准备

条件。

按照这个方针，原有的高等学校经过调整后，分别称为综合性大学、专门学院与专

科学校，今后即可按照各校的性质与任务，朝着确定的方向发展。这就改变了原有

大学一般化与盲目设置的不合理现象”。

１９５０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的方式是，合并专业、院系，撤销学校，建立

新的专业学院，保留一小部分以文理学科为主的综合性大学。院系调整的原则是，

按照大学、专门学校和专科学校三类分别进行调整，各大行政区至少有１所培养科

学研究人才和培养师资的大学；工学院为这次调整的重点，以少办或不办多科性的

工学院，多办专业性、单科性的工学院为原则；农学院以集中合并为主，每一大行

政区办好１－３所农学院；师范学院 每 一 大 行 政 区 办 好１－３所。经过一

年的调整，全国高校由２１１所减少到２０５所。１９５３年，继续进行高等学校

院系调整，“仍着重于改组旧的庞杂的大学，加强和增设工业高等学校并适当地增

设高等师范学校；对政法、财经各院系采取适当集中、大力整顿及加强培养与改造

师资的办法，为今后发展做准备。今年院系调整工作主要以中南区为重点。华北、

东北、华东三区因去年已基本完成了院系调整工作，今年主要是进行专业调整。西

南、西北两区今年进行局部的院系和专业调整”。经过这次高等学校院系的调整，

全国高校减少到１８２所。



从表３可以看出，经过１９５３年的高校院系调整，全国高等学校的数量由２

０５所减少到１８２所。高等学校增加的地区有：华北地区，由２７所高等学校增

加到３９所，增长率为１４４．４％；东北地区，由２０所高等学校增加到２５所，

增长率为１２５．０％；西北地区，由 ８ 所 高 等 学 校 增 加 到 １２ 所，增

长 率 为１５０．０％。高等学校负增长的地区有：华东地区，由原来的７４所高

等学校减少到５０所，负增长率为６７．６％；西南地区，由原来的４２所高等学

校减少到１９所，负增长率为４５．２％；中南地区高等学校的数量没有发生变化。

调整后，华东地区高校的数量占全国高校总数的比例由３６．０％下降到２７．６％，

但是，它仍然居于全国首位；华北地区高校的数量占全国高校总数的比例由１

３．２％增加到２１．５％，由原来的全国第４位上升到第２位；中南地区高校的

数量仍然居全国第３位；东北地区高校的数量占全国高校总数的比例由原来的全国

第５位的９．８％，上升到全国第４位的１３．８％；西南地区高校的数量由原来

的全国第２位的２０．５％下降到全国第５位的１０．５％；西北地区高校的数量

由原来的全国第６位的３．９％上升到６．６％，仍居全国第６位。

１９５０年的中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具有以下几个突出特点。第一，涉及面广、

时间长，几乎涉及全国所有的高等学校。各地高校从新中国成立之后就开始进行调

整，直至１９５７年结束。第二，在体制上，学习和借鉴苏联高等教育的经验，甚

至可以说是照搬苏联的模式。第三，在地域分布上，以六大行政区为单位进行调整，

力求做到六大行政区的高等学校的结构布局相对均衡，这虽然缩小了六大行政区之

间高等教育结构布局的巨大差距，但没有照顾到各省区内部高等学校结构布局的严



重不均衡性，这一区域布局制度的安排影响至今。第四，通过合并逐渐取消私立大

学、教会大学。１９４９年，全国私立高校共有８４所，１９５０年减至５６所，

１９５１年又减至２８所，１９５２年仅剩下了两所，到了１９５３年，在高等学

校院系调整之前，私立大学全部取消。第五，取消多科性大学，建立以文理学科为

主的综合性大学，重点发展单科性学院，为适应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建设的需要而快

速培养人才。第六，重视师范、农业和工业院校的发展，新建一批大学，尤其是新

增设国家建设迫切需要的科系，例如，设立采矿、冶金等专业和学院。２０世纪５

０年代的高等学校的院系调整，使新中国高等学校的结构布局有了较大改变和发展。

在院系调整的过程中，特别强调了新兴工科大学的发展。例如，坐落在武汉的

华中工学院（今天华中科学技术大学的前身），就是当年中央在中南地区重点建设

的工科大学，它将当时的武汉大学、湖南大学、南昌大学和广西大学的工程系、专

业师资力量调整合并在了一起，于１９５２年建立。为此，许美德曾评论说，在国

民党时期，地方性综合大学的一部分工程系、科曾经是各个地区的优秀院系，它们

被要求贡献出来支持坐落在武汉的华中工学院这所中心大学的建立。这个案例充分

体现了２０世纪５０年代院系调整的主要原则，即在某些中心地区集中最好的大学，

并由这些大学负责整个地区的高层次人才的培训。这一原则是牺牲了各个省区内部

稀缺的优质高等教育资源，过分强调了六大行政区之间的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相对

均衡，却打破了民国时期省区内的均衡，客观上加剧了各省区高等学校结构布局的

非均衡性。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始终处于高等学校院系调整状态，但大的调整主要是在１

９５２年、１９５３年和１９５７年进行的。

如果考察学生的变化情况，从全国范围来看，这一时期学生总数由１１６ ５

０４人增加到２１２ １８１人，增长率为１８２．１％。虽然各个地区的高等学

校数量有增有减，但是，各个地区的在校学生数量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这说明高

等教育的办学效率大大提高。在校学生增幅最大的地区是西北地区，该地区由４３

６７人增加到１０ ８８９人，增长率为２４９．３％；增幅排在第２位的是华北 地

区，在 校 学 生 达５０ ９０５人，增 长 率 为２４３．１％；增幅排在第３位

的是中南地区，在校学生数达３５ ９８９人，增长率为２３２．６％；增幅排在



４位的是东北地区，在校学生达３５ ８０９人，增长率为２１６．２％；增幅排

在第５位的是华东地区，在校学生达５８ ０１９人，增长率为１３６．７％；西

地区增幅最小，在校学生达１９７９８人，增长率为１１８．４％。各个地区的在

校学生占全国在校学生总数的比例如下：华东地区为２７．３％、华北地区为２

４．０％、中南地区为１７．０％、东北地区为１６．９％、西南地区为９．３％、

西北地区为５．１％。

日本广岛大学大学院教授、国际知名亚洲高等教育比较研究学者大塚丰（Ｙｕ

ｔａｋａ Ｏｔｓｕｋａ）对此评论说，中国大学院系调整的一个主要目标，是改

变新中国成立前长期存在的高等学校地理分布不合理的状态，具体是将集中在沿海

各大城市的高等学校分散到内地办学，以促进内地高等教育的发展。在抗战时期，

由于西南地区是国民党政府的政治、军事、学术和文化中心，高等教育机构的数量

有较大幅度增加，但是，随着战后高等学校的大量回迁，剩下的高等学校受师资力

量和办学等条件的限制，教育质量无法得到保证，理应进行适度精简和调整，因此，

在这次调整中，西南地区的高等学校的数量减少得最多。华东地区，尤其是上海一

直是全国高等教育的中心，拥有高等学校的数量一直处于全国领先地位。由于这一

地区高等学校的数量较多，水平参差不齐，外国资助的教会学校也集中于此，所以

该地区成为高等学校调整的主要对象。北京是新中国的首都，是全国的政治、经济、

文化、军事和学术中心，需要大力发展高等教育。东北地区是当时新中国的主要工

业基地，也是解放最早的地区，该地区通往苏联的交通较为便利，是整个国家的大

后方，也是朝鲜战争的后方，只有快速发展高等教育，才能适应这一地区政治、经

济和文化发展的需要。

在经历了２０世纪５０年代院系调整之后所形成的高等学校的格局，对后来直

至今天的全国高等学校的结构布局产生了重要影响。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被划分

为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六大行政区，实行党政军一体化管理，也

即国家实行的是大区的管理体制。１９５２年，各大行政区机构一律改为行政委员

会，大区行政委员会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对地方（省、市）人民政府的机关行使领导

与监督权。华东区军政委员会所在地是上海，东北区军政委员会所在地是沈阳，中

南区军政委员会所在地是武汉，西南区军政委员会所在地是成都，西北区军政委员



会所在地是西安，华北区军政委员会所在地是北京。这些大行政区的政治、军事、

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城市，以及交通枢纽城市成为这次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中最大的受

益城市，高等学校相对集中于这些城市，这些城市的高等教育在短时间内获得迅猛

发展，成为全国高等教育中心城市。同时，每一军政行政区又有一座次中心城市，

它们是华北区的天津，东北区的哈尔滨、西北区的兰州、中南区的广州、西南区的

重庆、华东区的南京，这些次中心城市也都在这次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中发展成为全

国高等教育的重要城市。在当时，我国政府将高等学校结构布局均衡问题放在大行

政区域内考虑，力争做到大区之间高等学校结构布局的相对均衡，而没有、实际上

也很难做到各省区内部结构布局的均衡。应该说，这种按照大区均衡结构布局的做

法成效显著。

然而，遗憾的是，在１９５３年院系调整之后的第二年即１９５４年，各大行

政区委员会撤销，各大区之间高等学校结构布局均衡问题不复存在，各个省、市之

间的布局不均衡问题日益凸显，并且在以后相当长时间内，甚至到今天仍没有得到

根本解决。许多学者都意识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许美德先生曾评论到，高等学

校在全国各地分布的合理化所取得的成功，本应该与人们长期对全国高等学校地区

分布不平衡的关心有密切关系。但是，这种再分配方式却过于人为化和机械性。从

六大行政区来看，高等学校的地区再分配，对解决高等学校结构布局非均衡问题确

实有效果。然而，在每个大行政区之内，仍存在着高校集中在一两个中心城市的情

况。

以中部四省为例，湖北、广东的高校数量虽然被减少，湖南、河南的高校数量

有所增加，但与湖北、广东相比，湖南、河南高校的数量仍然很少，它们之间的差



距依然很大，这种差距延续到今天依然严重存在。同时，中南区把武汉作为该地区

的中心城市，导致本区其他省的大批高校，如工程学和技术学领域的高校，都从河

南、湖南、广西等地迁到了武汉。这次高等学校专业、学科的调整、迁移，对这些

省区高等教育的发展所造成的消极影响直到今天依然存在。以西北区为例，这个面

积巨大的地区，高等教育资源主要集中在此地区的主要中心城市西安和次要中心城

市兰州。而幅员辽阔的新疆、青海、宁夏等地的高等教育，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没有

得到较好的发展。

六大行政区的建制被取消后，对各个省区的高等学校的地域分布情况进行考察

就会发现，非均衡问题更加凸显。“苏联模式造成了新的等级不平衡，六个行政大

区中都有一个中心，由此向四周辐射，这是集权制在地方上的反映。”①高等学校

结构布局的非均衡问题引起中央的重视。１９５５年７月３０日，高等教育部发出

《关于１９５５－１９５７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有关事项的通知》，指出：“高等

教育建设必须和国民经济的发展计划相配合，学校的设置分布必须避免过于集中，

学校的发展规模一般不宜过大；高等工业学校应逐步地和工业基地相结合。”按照

这一精神，１９５５－１９５７年全国高校继续进行院系调整，以改变高等学校过

于集中在少数大城市，尤其是集中在沿海城市的状况，并将沿海地区的一些高等学

校的同类专业、系迁至内地组建新校，或加强内地原有学校，或将一些学校全部或

部分迁往内地建校，增设新专业，扩大内地高校规模。 这种高校院系调整的典型案

例是，将上海交通大学整体搬迁到西安，作为对１９５３年进行院系调整时忽视西

北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补充，这一做法对于地区高等教育的均衡发展意义重大。

高等学校的管理体制和隶属关系，也在院系调整中得到明确，并不断发生变化。

１９５３年，高等教育部确定了１４８所高等学校的隶属关系，高教部管理８所，

中央业务部门管理３０所，大行政区管理７２所，委托省、直辖市、自治区管理

３８所。１９５４年，国家撤销大行政区，原大行政区直接领导的７２所院校绝大

多数移交给高教部和中央业务部门管理。１９５４年，在全国１８８所高等学校中，

由省、直辖市、自治区代管的学校只有１７所，仅占全国高等学校总数的９．５％；

１９５５年，全国高等学校２２７所，全部由高教部和中央业务部门管理；１９５

６年，在全国２２９所高等学校中，有１２９所下放给省级政府管理，调动了地方



办学的积极性。

三、“大跃进”时期至改革开放之前（１９５８－１９７７年）中国大学区域

结构布局的制度变迁

从１９５８年至１９５９年间的“大跃进”，标志着中国在政治和经济发展方

面坚决脱离了苏联模式，在高等教育领域也是如此。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早期，我

国教育深受苏联的影响，曾建立了一种具有等级特征的高校体制，这种体制被过细

的专业划分分割成许多 条 块，并 完全 由某一 高层中 心 所控 制。１９５８年，

随着高等教育部的取消和一大批省属院校的建立，中国高等教育开始走向非集权化。

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后期，中国高等教育的重点转向了由各地自己建立一批有

地方特色的院校。中医学院的建立是一个标志性的开端，从１９５６年到１９６０

年，几乎各个省和自治区都建立了一所中医学院。同时，各个地区都做出巨大的努

力，创建自己的高等教育中心，甚至像青海、内蒙古和宁夏这些从未有过高等学校

的地方都建立了本省、自治区的高等学校。

从１９５７年至１９６０年，我国高等学校的数量和入学人数的增长幅度是惊

人的。全国高校由１９５７年的２２９所增加到１９６０年的１２８９所，在校学

生人数由１９５７年的４４１ ０００人增加到１９６０年的９６１ ０００人。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期间，成人高等教育发展迅速，它的办学渠道，一种是在正规

大学中开展函授或夜大学教育；另一种是在国有企业和人民公社附设的业余大学中

开展成人教育。 在早些时候，这类学校的学生数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进入２０

世纪５０年代以后则发展很快，其人数从１９５５年的１６０００人迅速增加到１

９５６年的６４ ０００人，到１９５８年超过４０００００人。实际上，高等学

校入学人数的膨胀被转移到了这种国家很少拨款的非正规的高等学校。

由于受三年自然灾害和“大跃进”时期经济衰退的不良影响，对高等教育体系

进行改革所取得的成果在这一时期也遭到了破坏。在１９６５年，全国高校只剩下

４３４所，入学人数也只有６７４ ４３６万人。

１９６６－１９７６年的“文化大革命”，使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出现了前所

未有的逆转，大学入学人数与“大跃进”时期的９６．１万人相比有了急剧下降。

从１９６６年到１９６９年３年期间，正规大学没有招生。从１９６７年起，高等



学校的入学考试曾几度中断，直到１９７０年，正规 院 校 招 生 工 作 才 得 以

恢 复，招 生 人 数 为４７ ８１５人，到１９７６年招生人数逐渐增加到５６４

７１５人。这些大学生在那个年代被称为“工农兵学员”。

当时的中国一改几千年传承下来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观念，到处泛滥

着“读书无用”的论调。把读书人、知识分子搞得斯文扫地、神经兮兮、筋疲力尽。

在“七二一指示”指导下，实行开门办学，要把大学办在工厂车间、田间地头，于

是一批工厂大学、农村大学应运而生，其数量之多、规模之大都是前所未有的，这

其实是一种全民兴办职业教育的有效尝试。在开门办学的大环境下，地方有关部门

也十分谨慎，它们不支持以科学研究、培养社会精英为主的高等学校。 一批以理工

科为主的正规大学遭到了冷落，成了不被人们待见的弃儿，这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的搬迁经历中可见一斑。１９７０年，当该大学准备从首都北京迁到其他地方时，

受到了人们的排斥，难以找到立足之地。它的首选迁移地点是河南省会郑州市，可

是当时该省思想保守的领导把它的迁入当作一个负担而加以拒绝，但如今在工程教

育方面一直很薄弱的河南省对当时的这一行为却追悔莫及。由此我们便可以看出，

当时河南省政府的主要领导的这一决策的时代局限性。最后，在万里副总理的帮助

下，中国科技大学被迁到了安徽省会合肥，并逐步发展成为一所全国重点大学，它

在改革开放中为提高该省的科技创新能力、学术地位起了很大的作用。

由上所述可以看出，“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高等学校不存在地区分布的均衡问

题。

四、加强重点大学建设的制度设计和区域分布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央集中财力建设少量的重点大学，成为我国当时创建高校

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是中国高等教育建设重点大学的基本思路。把有限的资金集中

用于几所重点大学，以此作为促进这些大学提高教育质量的手段。

在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的高等教育院系调整中，１９５４年１２月，教育部在

《关于重点高等学校和专家工作范围的决议》中，用行政手段指定以下６所高校为

全国重点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农业大学、北京医学院、

哈尔滨工业大学。从此开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重点大学的建设。

１９５９年３月２２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高等学校中指定一批重点学校



的决定》，指定以下１６所高校为全国重点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清华

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北京工业学院（北京理工大学）、北京航空学院（北京

航空航天大学）、北京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北京医学院（北京医科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天津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东师范

大学、上海第一医学院、西安交通大学。这些重点大学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１

９５９年８月２８日，又增加４所重点大学：北京协和医科大学、哈尔滨军事工程

学院、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军事通讯工程学院。

１９６０年１０月２２日，中央决定在原来指定的２０所（１６＋４）重点大

学的基础上，再增加４４所重点大学。这４４所重点大学分为以下几种类型。第一

种类型，以文理（借鉴苏式综合大学）学科为主的大学：吉林大学、南开大学、南

京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四川大学、山东大学、山东海洋学院（理科）、兰

州大学。第二种类型，以工科为主的大学：大连工学院、东北工学院、南京工学院、

华南工学院、华中工学院、重庆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合肥工业大学。第三种类型，

专门性大学：北京石油学院、北京地质学院、北京邮电学院、北京钢铁学院、北京

矿业学院、北京铁道学院、北京化工学院、唐山铁道学院、吉林工业大学、大连海

运学院、华东水利学院、华东化工学院、华东纺织工学院、同济大学、武汉水电学

院、中南矿冶学院、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北京农机化学院、北京林学院、北京中医

学院、中山医学院、北京外国语学院、国际关系学院、北京政法学院、北京对外贸

易学院、中央音乐学院、北京体育学院。上述有的重点大学所在地尽管分布在直辖

市以外的其他一些城市，但是在北京等直辖市的大学的比重仍然很大。由此可见，

那个时候忽略了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区域结构布局的均衡问题。

１９６３年９月１２日，教育部通知增加３所重点大学：浙江大学、厦门大学、

上海外国语学院。１９６３年１０月２４日，教育部通知增加１所重点大学：南京

农学院。至此，全国重点高校共６８所。高等学校的这一结构布局一直保持到２０

世纪７０年代的改革开放初期。

“文革”结束后，时任南京大学校长的匡亚明致信邓小平，呼吁建设一批重点大学，

得到邓小平的支持。１９７７年８月８日，邓小平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发表

讲话时指出：“在大专院校中先集中力量办好一批重点院校。重点院校除了教育部



要有以外，各省、市、自 治 区 和 各 个 业 务 部 门 也 要 有 一点。”当年９

月１９日，邓小平在同教育部主要负责同志谈话中又指出：“重点大学搞多少，谁

管，体制怎么定？我看，重点大学教育部要管起来……抓好几个学校，搞点示范。”

在这一思想指导下，１９７８年，国家又重新设立了８８所重点大学。

从表５、表６中可以看出重点大学设置的变化轨迹，这也是高等院校地域分布

非均衡问题日益凸显的变发的轨迹。高等院校分布的这种非均衡性伴随重点大学的

日益增加而不断加重。尽管重点大学的地域布局从高度集中向全国各省区分散，但

其效果却不明显。直到１９７８年，在我国８８所重点大学中，没有一所重点大学

是分布在河南、贵州、山西、河北、广西、青海、宁夏、西藏等省、自治区的。这

种地域布局的非均衡现象，与１９４７年３１所国立大学的地域布局的相对均衡形

成了鲜明的对比。１９４７年，我国３１所国立大学分布在２３个省；１９７８年，



全国８８所重点大学仅分布在２０个省区，可见，后一时期，全国重点大学的分布

更趋于集中，高等教育的非均衡问题更加突出。

河南、贵州、山西、河北和广西这几个省区，在１９４７年都有国立大学。较

为典型的案例是河南。河南地处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作为中华文化的主要发祥

地之一，其历史悠久，文化灿烂，交通便利，中国历史上的八大古都有四个在河南。

然而，新中国成立后，河南高等教育发展滞后的状况一直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１

９７８年，全国设定８８所重点大学，河南竟然没有一所高等学校进入重点大学的

行列，而内蒙古、新疆、云南、甘肃、福建等这些边远省区均有１所高校进入重点

大学的行列。与河南相邻的同属中部地区的安徽，包括搬迁过去的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在内共有２所重点大学。形成这一局面的原因，除了因为一些省对发展高等教育

的重要性认识不到位之外，还由于国家建设重点大学的有关政策的失衡。倘若从人



口数量上来看，将各个省区之间每千万人口所拥有的重点大学的数量进行比较，那

么，高等学校地域结构布局的非均衡问题更加凸显。

五、从重点大学建设到“２１１工程”“９８５工程”的政策演变及其区域结

构布局

１９７７年，以恢复高考制度为标志，掀开了中国高等教育的新篇章。在恢复

高考之后，各省市区陆续复建、新建一批大学、专科学校。各地高等院校的规模和

数量都在发展之中，但是，它们的发展速度和规模并不平衡。

整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我国的高等教育的改革主要是体制改革，实行校长负

责制，但对高等学校的地域结构布局问题却较少涉及。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实施的“２

１１工程”“９８５工程”对中国高等学校的布局带来了新的影响。

１９９３年２月１３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

和国务院《关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指出要集中中央和地

方等各方面的力量，分期分批地重点建设１００所左右重点大学和一批重点学科、

专业，使其到２０００年左右在教育质量、科学研究、管理水平及办学效益等方面

有较大提高，在教育改革方面有明显进展，力争在２１世纪初有一批高等学校和学

科、专业接近或达到国际一流大学的水平，这就是“２１１工程”。也就是说，面

向

２１世纪，重点建设１００所重点大学和一批重点学科。过去的重点大学的概念不

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２１１工程”大学。



２１１工程”大学的建设，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除了教育部直属的若干所

高等学校进入“２１１工程”之外，隶属地方的高等学校一省只能有一所进入“２

１１工程”大学的行列，隶属各部委的高校也只能有一所进入“２１１工程”大学

的行列。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一省一所、一部一所”的政策。当然，在这一政策执

行过程中，也有个别省市出现了有两所地方高校进入“２１１工程”的例外，但是

绝大多数省区只能１３４有一所高校进入该工程。

１９９８年５月４日，江泽民总书记在庆祝北京大学建校１００周年大会上向

全社会宣告：“为了实现现代化，我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科教兴国的战略和江泽民总书记的号召，教育部决定在实施“面

向２１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在建设“２１１工程”大学的基础上，重点支



持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部分高等学校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简称“９

８５工程”大学。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２１１大学，还是９８５大学，都过分强调了行政隶属

关系，忽略了省、自治区、直辖市之间的区域结构布局的均衡问题。从２０世纪９

０年代以来，中国大学管理体制一直进行着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恰恰相反的变革，

其目的不是为了缓和地域布局非均衡问题，而是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理论指

导下，追求高等教育的效率，这虽然也照顾到了各省区高等教育的公平发展，但调

整 的结 果却 导 致 不 均 衡 问 题 更 加 突 出。当时，非均衡发展理论盛行，

在高等教育领域也产生较大影响。一些研究者认为，在资源相对紧张的情况下，高

等教育的发展，应坚持非均衡发展。在这一思想指导下，高等学校地域结构布局非

均衡问题日益凸显，以至到了今天，高等教育公平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难点

问题。“九五”计划期间开始实行的“２１１工程”和在１９９８年之后实施的“９

８５工程”，使国家优质高等学校的地域结构分布呈现出严重的非均衡状况，这些

质高等学校主要集中 在 北 京、上 海、江 苏、湖 北、湖 南、陕 西、天津、山

东等省、直辖市，而其他省区，尤其是河南等地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高等教育的

发展更加不均衡。

表７、图２、图３清楚地反映了国家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地域布局非均衡问题。



六、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政策调整与教育部直属高校的区域分布

随着“２１１工程”“９８５工程”的推进，中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也在发生

着剧烈的变化。１９９３年２月１３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国教育改革

和发展纲要》指出：“进行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主要是解决政府与高等学校、中央

与地方、国家教委与中央各业务部门之间的关系，逐步建立政府宏观管理、学校面

向社会自主办学的体制。”高等学校的“办学体制和管理体制分别不同情况，采取

继续由中央部门办、中央部门和地方政府联合办、交给地方政 府 办、企业集团 参

与 和 管 理 等 不 同 办 法。目前先进行改革试点，逐步到位”。

为适应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需要，为适应中央业务部门职能

的转变和政企分开的需要，逐步建立和完善政府统筹规划和宏观管理，学 校面 向

社会 依 法 自 主 办 学 的 新 体 制。１９９４年、１９９５年和１９９６年，

原国家教委先后在上海、南昌和北戴河召开全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座谈会，总

结出了在实践中形成的五种改革形式，即“共建、合作、合并、协作、划转”；１

９９８年，在扬州大学召开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经验交流会上，时任国务院副

总理的李岚清总结出“共建、调整、合作、合并”的八字方针。中央政府各部委所

属高等学校 大部 分 通 过“共 建”转 交 由 地 方 管理，从而使高等教育管理

体制的改革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起所形成的由各部委１３５大

量举办高等学校、条块分割的局面，到２０００年才得到了彻底改变，基本形成了

两级管理、以省为主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部委所属高校大幅度缩减，此后，各部

委所属高校大多数都集中在北京、上海、南京等大城市。但是，教育部直属高校地



域

分布不均衡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地方政府在教育部的引导下，为了确保本省

区能有一所大学进入“２１１工程”大学的行列，从而进行了大规模的合并。高等

学校合并之风对中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带来了极大影响，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与此同时，国务院为转变职能，积极推进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提高教育质量和

办学效益，促进教育更好地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对国务院其他部委所主管的高

等学校进行了大幅度调整。按照国务院和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关于进一步调整国

务院部门（单位）所属学校管理体制和布局结构的决定》（国发〔１９９９〕２６

号）和《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等部门关于调整国务院部门（单位）所属学校管

理体制和布局结构实施意见的通知》（国办发〔２０００〕１１号）文件精神，对

１６１普通高等学校的隶属关系进行了调整，其中，将２２所普通高等学校直接划

转给教育部管理，３４所普通高等学校由教育部负责调整；５所普通高等学校停止

招生，待现有在校学生毕业后即行撤销原学校建制，改为原主管部门（单位）的非

学历培训机构；９７所普通高等学校实行中央与地方共建、以地方管理为主，并由

地方统筹进行必要的结构调整；３所普通高等学校继续由原主管部门（单位）管理。

同时，还有６１７所成人高等学校、中等专业学校和技工学校也进行了调整。可以

说，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一次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变革。调整后，除教育部，

以及 外 交 部、国 防 科 工 委、国 家 民 委、公 安部、安全部、海关总署、民

航总局、体育总局、侨办、中科院、地震局等部门和单位继续管理其所属学校外，

国务院其他部门和单位原则上不再直接管理学校。经过这次调整，教育部所拥有的

７５所直

属高校的规模一直保持到今天，但是其区域结构布局却 非 常 不合 理，它主 要 分

布 在 以 下 省、自 治区、直辖市。

２００８年３月１５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会议通

过的《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的决定》撤销了“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除核电

的管理职责外，将原国防科工委的其他管理职责都转交给了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原国防科工委７所直属高校，即北京航空航 天大 学、北 京 理

工 大 学、南 京 航 空 航 天 大学、南京理工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哈尔滨工程



大

学、哈尔滨工业大学也转交给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管理。这７所大学大多数是“９

８５工程”大学，拥有强大、雄厚的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分布在北京２所，江苏南

京２所，黑龙江哈尔滨２所，陕西西安１所。这加剧了国家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地区

布局的不合理性。

河南、河北、山西、内蒙、宁夏、青海、新疆、西藏、江西、广西、云南、贵

州、海南等１３个省区没有１所直属教育部的高校。由此可见，国家优质高等教育

资源的省区分布极不平衡。从公共政策的公平合理原则出发，部属高校（主要是教

育部、工信部）、２１１ 大学、９８５ 大学的 区 域 结 构 布 局 严 重 失衡。

１４个省区（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没有教育部直属高校、没有９８５大学的局面，

对于当地文化、教育、科技、经济的发展和人才的培养极为不利。



七、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的实施与２０１１计划的启动

２０１０年７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实施《国家中长 期 教 育 改 革 和 发

展 规 划 纲 要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提出：“优化区域布局结构。设立

支持地方高等教育专项资金，实施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２０１２年，发改

委、财政部、教育部联合实施“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

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７日，国家发改委、教育部发文，优先启动“中西部高校基

础能力建设工程”。“十二五”期间，中央财政投入１００亿元支持中西部２３个

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所属的１００所高校的基础能力建设。在此支持

下，这些学校的基础教学、实验条件有较大改善，师资队伍的素质、结构更加优化，

学生的学习、实践、就业和创新创业能力有了明显提高，学校办学特色逐步彰显，

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能力显著增强，为缩小区域间高等教育发展的差距，为全面

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工程以５年为一个周期，滚动实施。这是

中央政府继“２１１工程”“９８５工程”之后推动高等教育协调发展而设立的重

大专项建设。

２０１２年９月７日，教育部、财政部召开通气会，启动了支持中西部高校提升综

合实力工作的“中西部高校综合能力提升工程”。“在没有教育部直属高校的省份，

“十二五”期间重点支持每个省份建设１所地方高水平大学。“促进这些大学重点

加强特色学科和师资队伍建设，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科学研究水平，增强为国家和

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能力，扩大区域内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发挥高水平大学的

示范、引领 作 用，带 动本 地 区高等教育科 学 发展。”２０１３年２月２０日，

教育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三 部 委 联 合 下 发《中 西 部 高 等 教 育 振 兴

计 划（２０１２—２０２０年）》。２０１３年，国家投入６０个亿重点支持１４

个省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对“一省一校”的建设。这是中央继“中西部高校综合

实力提升工程”启动之后，为推动中西部省属高校快速发展而设立的又一重大建设

项目。

上述两个重大建设项目成为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的重要内容。国家财政在

“十二五”期间计划总投入１６０个亿，支持中西部高等教育的发展。

中西部高等学校综合实力提升工程的实施，可以追溯到２００４年。当年教育



部党组决定，与中西部无教育部直属高校的省（自治区、兵团）共建一所地方高校。

２００４年２月２３日，河南省人民政府同教育部共建郑州大学协议的签署，拉开

了省部共建地方高校的序幕。迄今为止，在各方的不懈努力下，教育部已同中西部

１４个省（自治区、兵团）签署协议共建郑州大学、新疆大学、云南大学、广西大

学、内蒙古大学、石河子大学、西藏大学、宁夏大学、青海大学、南昌大学、贵州

大学、山西大学、河北大学、海南大学、河南大学、西北大学、西北师范大学、浙

江工业大学等１７所高校。同时，为支持革命老区和少数民族地区高等教育事业的

发展，教育部还同陕西省、湖南省、吉林省和江西省分别签署了省部共同重点支持

延安大学、湘潭大学、延边大学、井冈山大学等４所省属地方高校建设的协议。

省部共建地方高校工作的开展，是国家为了改变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地域分布不

均衡现象的具体措施，这一措施的实施可以实现高等教育区域结构分布的合理、公

平。实践证明，省部共建地方综合性大学，有力地促进了这些共建高校的快速发展，

并成为调整我国高等教育结构布局，引领和带动区域高等教育水平提高，促进地方

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一项意义深远的战略举措，也是对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

革的进一步完善和深化。

“２０１１计划”，也就是“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它的实施是高等

教育管理体制、创新机制改革的又一重大举措。２０１１年４月，胡锦涛总书记在

清华大学百年校庆时发表重要讲话，提出了协同创新的理论。正如１９９８年５月



４日，江泽民在庆祝北京大学建校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

的理论之后启动了“９８５工程”一样，２０１２年教育部启动了“２０１１计划”，

提升全民族的创新能力。２０１３年４月１１日，教育部公布“高等学校创新能力

提升计划”（即“２０１１计划”）的首批入选名单，４大类共计１４个高端研究

领域被优先扶持。这是继“２１１工程”和“９８５工程”两项重点工程之后，我

国高等教育领域实施的旨在提升高校创新能力的第三个重大战略工程——“２０１

１计划”。入选“２０１１计划”的高校不受大学隶属关系、所在地区的影响，所

以，

在首批进入该计划的高等学校名单中，一些地方大学入围。这无疑给中西部高等教

育的发展，尤其是地方特色明显的中西部高等学校的发展，带来了一次新的重要的

机遇。我们希望在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和“２０１１计划”的实施中，改变目

前我国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区域结构布局不合理的现状，为中西部高等教育的发１３

８展带来新机遇。

八、结论与思考

（一）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与政治、经济紧密相关

美国著 名 高 等 教 育 学 者 约 翰 ·Ｓ．布 鲁 贝 克（Ｊｏｈｎ Ｓ．Ｂ

ｒｕｂａｃｈｅｒ）认为，高等教育哲学有两种：政治论的和认识论的。强调认识

论者，在他们的高等教育哲学中，趋向于用“闲逸与好奇”精神去追求知识，并将

此作为目的；强调政治论者认为，人们探讨深奥的知识不仅出于闲逸与好奇，而且

还因为它对国家有着深远影响；探讨高深学问的认识论方法是想方设法摆脱价值影

响，而政治论方法则必须考虑价值问题。 西方大学有独立与自治的传统，追求纯粹

的理性，西方人认为，大学是一个“按照自身规律发展的独立的有机体”，１９世

纪的法 国 作 家圣 伯夫 称 大学 为“象 牙 塔”。因此，大学主要是基于认识论

发展起来的。直到２０世纪，大学服务社会的功能逐渐加强。这时，我国的现代大

学才刚刚设立，缺乏大学自治的能力，当时，大学的社会服务功能理论盛行，然而，

由于我国传统上是一个集权制国家，以及后来所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这些都导

致我国大学基于政治论而发展起来。政府决策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起着决定

性的作用，历次重点大学的设置和建设，都是政府行为，都是由政府指定，这种决



策方式沿袭至今。

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与政治、经济紧密相连，高校不是处于政治中心城市，就

是位于经济发达地区。中国高等学校的布局主要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诸如沿海、

沿长江的上海、广州、南京、武汉、成都、天津等省市）、全国政治中心城市（诸

如

曾为首都所在地的北平、南京、重庆、北京等地），以及区 域 政治中心 城市（如

西 安、武 汉、广 州、成都、沈阳等地）。集中在这些地方的高等学校往往能够得

到国家政策和经费的有力支持，因此，它们能够得到迅速发展。高等学校如果不是

处在国家政治中心城市、区域政治中心城市，或者不是处于经济发达、交通便利的

城市，则很难得到国家政策的有力支持，因而也难以获取国家财力和公共资源的支

持。因此，这样的高等学校在发展过程中不仅面临很多困难，而且往往会被挤向社

会的边缘。

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来看，高等教育发展的非均衡，是高等学校所处地

区（城市）经济发展不平衡、不是政治中心城市、交通不便利等因素映射在高等教

育领域的必然结果。高等学校与所在地区的经济和政治地位相互发生作用，而高等

学校的 发展并 不 是 单向地 依赖当地 的 经 济 地位、政治地位，事实上，高等

学校能为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的发展提供大量的高水平人才、技术成果

和先进的科学的发展思路。高等学校所处地区的政治地位重要、经济发达，则能够

为高等学校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条件，反过来，高等学校又能进一步 巩固 当 地 的

政治地 位和促进 经 济 的 发展，二者形成良性循环。反之，如果高等学校所在地

区的政治、经济落后，那么，高等学校的发展就很艰难，就无法为地方经济的发展

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于是，当地的政治、经济就会愈加落后，从而形成恶性循环。

有些人也许会以欧美国家的大学布局为例，批评中国对大学的布局过于强调高

等学校所在的城市应是经济、政治、文化的中心城市的重要性，诸如哈佛大学、牛

津大学、剑桥大学等，它们虽然位于没有喧嚣的小城镇，但仍然能够成为世界著名

的大学。于是就有人认为，中国大学不应受政治、经济、地理等条件的影响，即使

位于较偏远的地方也一样能办好大学。但是，这显然不符合中国高等学校发展的历

史规律和中国特有的国情。中国高等学校与沿袭中世纪 “大学自治”的“象牙塔”



式的西方大学的发展模式是截然不同的。

不容忽视的是，重大的历史变革势必成为高等教育的发展发生变迁的外在动因。

近百年来，辛亥革命、北 伐 成 功、抗 日 战 争、新 中 国 的 成 立、“文化大

革命”、改革开放，这些重大政治事件的变迁必然使高等学校的布局随之发生变化。

一所大学的办学者，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一问题，高等学校在重大政治事件中，不

是面临发展的机遇，就是面临发展的困境。

（二）中国大学自诞生之日起一直存在着地域布局非均衡问题

当前，高等教育地域结构布局的非均衡性，主要表现在中西部一些省区优质高

等教育资源的匮乏。从发展的轨迹考察，中国现代大学自诞生起直至今日，一直存

在着地域结构布局非均衡的问题。在不 同 历 史 时 期，由 于 政 治、经 济 条 件

的 变迁，导致高等学校的分布产生了地域差异。新中国成立后，教育如同社会经济

一样存在着地区差异，因此，地区差异成为教育的“中国特色”。长期以来，我国

在城乡二元结构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了一种忽视地区差别和城乡差

别

的“城市中心”价值取向，而在以“城市中心”为价值取向中又以区域中心城市为

主要价值取向。国家的公共政策总是优先满足城市，尤其是优先满足区域中心城市。

规则的不公导致高等教育机会“起点的不公”。新中国成立６０多年来，国家在确

保东部沿海、区域政治中心城市高等教育发展的同时，也长期关注西部落后地区高

等教育的发展，但却忽略了中部地区。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在国家多次调整重点大

学的布局中，１３个省区一直没有１所直属教育部的大学。

大多研究者认为，高等教育布局的非均衡性主要表现，是诸如西藏、青海、宁

夏、新疆等西部地区高等教育的落后。事实上，如果考虑到人口因素，西部地区的

人口与高等学校数量之比是比较高的，人均所占有的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与中部一些

省区相比，也是比较高的，真正深受高等教育地域布局非均衡制约的是优质高等教

育资源严重匮乏的中部地区，而作为人口大省的河南尤为突出。

有研究成果表明，从部属院校入学机会的实际情况看，上海、北京和天津等地

最有优势，但如果从人口因素来看，最有进入部属高校机会的是西藏、青海、宁夏

和海南等省区，而最不具有优势的是河南、山东、河北、四川、安徽和广西等中部



省区。这种分布状况与高考移民走向基本吻合。宋伟、韩梦洁曾详细评价过２００

８年各省区高等学校与人口的关系，从他们的论述中可以 看出，河南的高等学校总

数与全国各省区相比并不算少，然而，河南作为人口第一大省，人口占全国的十三

分之一。若按每千万人均所拥有的高等学校的数量排序，河南则排名倒数第一，河

南的人均拥有高 等学校 的数量 根 本 无 法 和 北 京、江 苏、上海、天津、湖

北等省、直辖市相比，甚至还远远低于青海、宁夏、西藏、新疆等省区。若对各省

区所拥有的以９８５大学、２１１大学为代表的优质高等教育资源进行比较，仅有

一所２１１大学的河南，其高等教育的实力更弱。重点大学招生指标的分配严重不

均衡，这也是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

（三）实 施 “中 西 部 高 等 教 育 振 兴 计 划”和“２０１１计划”是

未来一个时期解决高等学校地域结构分布不均衡问题的重大战略举措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央政府一直致力于解决高等教育地域结构布局不均衡问的

题。然而，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这种治理在历史上不断发生逆转。在贫富差别不

断扩大和高等教育公平问题日益凸显的当今社会，我们更需要关注高等教育实现均

衡发展所面临的挑战。显然，只有国家所采取的政策与措施能够真正地确保高等教

育机会的均等，慎重地使用政府财力，相对均衡地发展各省区的 高 等 教育，才 能

使 未 来 社 会 更 加 富 裕、和谐，而不是更加贫穷、失衡。

国家实施“２１１工程”之初，过分强调“一省一校”和“一个部门一校”的

原则。但由于历史上国务院部门所属高校地域分布的不均衡，导致各省区高校地域

分布也不均衡。

按照管理学上的“二八定律”，中国现有本科高校７２０ 所，那 么，设 置 重

点 高 校 １４０ 所 最 为 合理。借鉴美国的经验，美国人口不足３亿人，根据卡

内基基金会２０００年的分析数据，在美国授予学位的院 校 中，授 予 大 学 本

科 以 上 学 位 的 院 校 共３９４１所，其中，公立院校１６４３所，占本科以

上学位院校总数的４１．７％；私立非营利性院校１６８１所，占本科以上学位院

校总数的４２．７％，私立营利性院校６１７所，占本科以上学位院校总数的１

５．７％。研究型大学１２５所，文理学院２１８所，二者之和为３４３所。我国

１３亿人口，９８５大学 ４４所，２１１大学１０７所，而 且 所 有 的 ９８５ 大



学 都 是 ２１１ 大 学。如上所述，如果中国的２１１大学所占比例和美国的研究

型大学所占比例保持一致，还需要增加１８所高校。现 有 的１０７ 所 ２１１ 大

学，另 加 上 １４ 所“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重点支持的“综合实力提升工

程”高校（其中只有山西大学、河北大学不是“２１１工程”大学），那么，还应

该增加大约１０所重点建设高校，才能符合二八定律。

发展高等教育是整个社会的责任，社会各级政府都应该高度重视高等教育的发展。

党的十七大、十八大都强调教育公平。《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２

０１０－２０２０年）》明确提出的“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的伟大设想，为

尽早实现省区之间国家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布局均衡提供了理论指导和政策保障。继

续发挥财政政策的杠杆作用，加大国家财政的专项投入力度，是落实科学发展观，

改变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落后、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匮乏局面，实现高等教育在全国

省区之间协调布局的战略选择。我们期待着，在新中国成立７０周年之际，能够使

我国高等教育得到更大的公平合理、科学协调地发展，以便让中西部广大地区的人

民真正享受到教育公平的恩惠，从而促进我们建设中国高等教育强国，推进中国梦

的早日实现。


